
2021年度护理学院博士生导师招生资格年审 

及博士招生计划分配实施细则 

 

为进一步加强研究生导师队伍建设，强化岗位意识，优化研究生

教育资源配置，全面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，充分发挥二级培养单位在

招生工作中的主体作用，依据国家和南京医科大学相关文件精神，结

合我院实际情况，制定本细则。 

（一）护理学院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 

组  长：许 勤  

成  员：林 炜  管园园  丁亚萍  

（二）博士招生计划分配 

1. 招生计划分配原则 

着眼于本学科长期发展需要，坚持质量先行的原则，统筹调配和

科学安排博士研究生招生计划。 

2. 招生计划分配方案 

（1）基本计划分配。根据研究生院下达的博士研究生招生基本

计划进行分配。每位导师的博士招生基本计划不得超过 1 名。 

（2）增量计划。按照南医大研[ 2019]25 号文“关于印发《南京

医科大学研究生招生计划分配及导师招生资格年度审核工作办法》的

通知”规定，博士招生奖励计划由导师申报，经学院审核、学校研究

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审批后，视当年教育部下达学校招生计划情况，

直接分配至导师个人。申报奖励计划的导师应已获得博士招生基本计

划。 

（3）招生计划数。每位导师的全日制博士研究生年度招生计划

不得超过 2 名。 



（三）博士生导师招生资格年审基本条件 

1. 申请招生的导师必须符合《南京医科大学研究生指导教师岗位

职责和管理办法》中的各项规定，其中政治素质过硬、师德师风高尚、

业务素质精湛、全面履职履责是首要条件。 

    2. 导师原则上应按照法定退休年龄提前3年停止招收研究生。根

据学院学科发展需求，业绩突出的超龄导师可提出年度招生申请，年

龄在57周岁至62周岁之间的导师（年龄计算截止时间：招生当年的8

月31日），经学院审核并同意，提交研究生院审批，经同意后可参加

本年度导师招生资格年审；年龄超过62周岁的导师，经学院审核并同

意，须提交学校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审批，经同意后可参加本年

度导师招生资格年审；超龄导师招生所需指标原则上应在学院原招生

规模内解决。 

3. 近三年主持在研市厅级及以上课题至少 1 项（以立项时间为

准），目前可支配的纵向科研经费累计达 10万元以上。或主持到帐经

费 20万以上的横向课题。 

4. 近三年以通讯作者指导研究生在 SCI 收录期刊发表学术论文，

本人和研究生的第一署名单位应为南京医科大学。 

5. 新引进人才被认定为博士生导师者入校三年内可不受以上第 3、

4 条限制。 

6. 学校派出与境外高校联合培养研究生的导师可不受第（2）条

“第一署名单位应为南京医科大学”的限制。 

7. 导师招生资格的暂停 

    （1）在思想政治、学术道德规范、师德师风等方面，经查实，

存在较大问题者，实行一票否决，暂停研究生招生资格 1- 3 年；  



（2）不认真履行导师岗位职责（如不按学校规定向研究生足

额发放助研津贴、不关心研究生的成长等），经认定情节严重的，

暂停研究生招生资格 1- 3 年； 

（3）申请者在导师招生资格年审过程中提供虚假材料和信息，

一经查实，暂停研究生招生资格 1- 3 年； 

（4）导师聘期考核不通过，暂停次年各类型研究生招生； 

（5）本人未申请招生或未达到招生资格年审基本条件的，暂

停招生。 

（四） 建立健全招生计划管理负面清单制度 

1. 对出现严重师德师风或学术不端问题的博士生导师，次年不

予安排奖励计划，三年内严格控制招生规模，整改不到位的核减招

生计划。 

2. 对连续两年学位论文抽检问题严重的博士生导师严格控制

招生规模，调减其次年研究生招生基本计划，并不予安排奖励计划。 

（五）其他事项 

学院组织在岗博士生导师进行招生资格年审后，合格名单经学

院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审核通过，上报学校研究生招生工作领

导小组审核。 

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开始实施。 

 

 

 

护理学院 

2020年 7 月 29日 


